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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珠环责改字〔2026〕4107号

当事人名称：广东中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卓初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3MA56U88K1F

地址：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东澳工业区 7号二栋 2号之一

我局于 2026年 2月 9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

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单位在位于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东澳工业区 7号二栋 2号

之一，主要从事水洗砂、混凝土预制结构件及环保砖的生产。2026

年 2月 9日现场检查时，你单位厂区部分砂料露天堆放，未加盖

防尘网，厂区东面、西面、北面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

围挡，存在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生态环境违法行

为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。

1、2026年 2月 12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

份证、厂房租赁合同、土地租赁合同、房地产权证、珠海市生态

环境局关于广东中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


— 2 —

的批复（珠环建表〔2023〕372号）、排污许可证等，证明你单

位主体适格；

2、2026年 2月 9日我局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调

查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及视频，证明你单位存在对不能密闭的易

产生扬尘的物料，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未采取

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事实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七十二条第一款“贮存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

灰、石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；不能密闭的，应

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

扬尘污染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“违反本

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

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

不改正的，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：（二）对不能密闭的易

产生扬尘的物料，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或者未

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改正

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应设

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

染。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日内完成整改并向我局提

交相关书面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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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整改期限为我局给予你单位的执法观察期。我局将对你

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与复查，经核查已按要求整改

且没有出现新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，我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
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

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。如你

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依法处理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地址：斗门区井岸镇朝福路 98号 F座 3楼 邮编：519100

联系人：陈先生、杨小姐 联系电话：0756-5310996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3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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